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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月27日，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5年2月6日披露的《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2月5日）登记在册的

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1、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020862080 46.42

2 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91467826 13.25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42852782 1.95

4 上海均瑶航空投资有限公司 36066977 1.64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190093 1.42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818963 1.36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9069069 0.8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8724411 0.85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38409 0.7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27500 0.79

2、前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 1020862080 46.42

2 东方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91467826 13.25

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42852782 1.95

4 上海均瑶航空投资有限公司 36066977 1.64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1190093 1.42

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818963 1.36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9069069 0.8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领先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724411 0.85

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睿毅领先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7338409 0.7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7327500 0.79

注：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此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与公司前十大股东

持股情况一致。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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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原因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10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2024年1月22日，公司完成第一次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523,2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444%，使用资

金总额59,997,038.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月23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7日、2025年2月10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

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第一次回购计划回购的股票2,523,267股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部分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总

股本将由463,500,000股减少为460,976,733股，注册资本将由463,500,000.00元减少为460,976,733.00元。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

及相关凭证向公司申报债权，并可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

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

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根据本通知规定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2月11日至2025年3月27日，工作日9:00-17:00

2.�申报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知识理性大厦

3.�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4.�联系电话：010-52349555

5.�电子邮箱：BODoffice@lusterinc.com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

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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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翠湖南环路知识理性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9,537,73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9,537,7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049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0497

注:计算出席会议的股东(普通股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

本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票回购专户所持有的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姚毅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顾宝兴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9,507,105 99.9881 30,627 0.011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6,246 99.7297 689,935 0.2658 11,551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1.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5,867 99.7295 689,435 0.2656 12,430 0.0049

3.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8,357 99.7305 282,445 0.1088 416,930 0.1607

3.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8,857 99.7307 686,445 0.2644 12,430 0.0049

3.4.议案名称：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8,857 99.7307 686,445 0.2644 12,430 0.0049

3.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1,881 99.7280 687,421 0.2648 18,430 0.0072

3.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0,595 99.7275 688,707 0.2653 18,430 0.0072

3.7.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784,657 99.7098 741,024 0.2855 12,051 0.0047

3.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40,803 99.7314 553,223 0.2131 143,706 0.0555

3.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35,779 99.7295 553,223 0.2131 148,730 0.0574

3.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46,357 99.7336 548,645 0.2113 142,730 0.055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45,457 99.7332 679,845 0.2619 12,430 0.004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45,457 99.7332 679,845 0.2619 12,430 0.00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58,634 99.7383 666,668 0.2568 12,430 0.0049

7.议案名称：《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9,291,798 99.9052 232,218 0.0894 13,716 0.005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58,634 99.7383 666,668 0.2568 12,430 0.004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9,211,236 99.8742 184,445 0.0710 142,051 0.054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67,143 99.7416 531,989 0.2049 138,600 0.0535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8,841,242 99.7316 687,511 0.2648 8,979 0.0036

1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29,679,055 99.8995 213,063 0.0926 17,979 0.0079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59,337,932 99.9230 184,370 0.0710 15,430 0.006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

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

案》

1,981,230 98.4776 30,627 1.5224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310,371 65.1324 689,935 34.2934 11,551 0.5742

3.00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

案》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3.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309,992 65.1135 689,435 34.2685 12,430 0.6180

3.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1,312,482 65.2373 282,445 14.0390 416,930 20.7237

3.0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312,982 65.2621 686,445 34.1199 12,430 0.6180

3.04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1,312,982 65.2621 686,445 34.1199 12,430 0.6180

3.05 发行数量 1,306,006 64.9154 687,421 34.1684 18,430 0.9162

3.06 限售期 1,304,720 64.8515 688,707 34.2324 18,430 0.9161

3.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安排

1,258,782 62.5681 741,024 36.8328 12,051 0.5991

3.08 上市地点 1,314,928 65.3589 553,223 27.4981 143,706 7.1430

3.09

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

1,309,904 65.1092 553,223 27.4981 148,730 7.3927

3.10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1,320,482 65.6349 548,645 27.2705 142,730 7.0946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1,319,582 65.5902 679,845 33.7919 12,430 0.6179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

分析报告的议案》

1,319,582 65.5902 679,845 33.7919 12,430 0.6179

6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

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研究报告

的议案》

1,332,759 66.2452 666,668 33.1369 12,430 0.6179

7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议案》

1,765,923 87.7757 232,218 11.5424 13,716 0.6819

8

《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

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

主体承诺的议案》

1,332,759 66.2452 666,668 33.1369 12,430 0.6179

9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1,685,361 83.7714 184,445 9.1678 142,051 7.0608

10

《关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

向属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说明

的议案》

1,341,268 66.6681 531,989 26.4426 138,600 6.8893

1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315,367 65.3807 687,511 34.1729 8,979 0.4464

12

《关于确认2024年度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议案》

1,780,815 88.5159 213,063 10.5903 17,979 0.89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11、1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李诗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88400� � � � � � � � �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5-014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

提示性公告

富联裕展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保证向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云光” 或“公司” ）提供的信

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2025年2月10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为24.51元/股。

●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24.51元/股。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19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公

司、私募基金管理人、期货公司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认购股份数量为

11,980,000股，对应的有效认购倍数为2.15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9家机构投资者，拟受让股份总数为5,562,

000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等风险。 询价转让

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3876� �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07

债券代码：113534� �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监事闻斌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

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8日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监事会主席离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行， 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提名张伟刚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候选人简历附后），并将本议案提交股东会审议，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经核查，上述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 2月11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伟刚先生：男，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9年2月

至2024年11月，历任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内贸业务员、内贸部长、总经理助理、销售总监、总

经理；目前担任公司销售总经理。

张伟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4%，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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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10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 因公司近日收到监事闻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原定任

期至2026年12月11日）。 经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公司拟补选一名监事。 会

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

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鉴于本公司现任监事闻斌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 根据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闻斌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申请将在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行， 本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名张伟刚先生为第

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经核查，本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提名张伟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特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

股东会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603876�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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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

通过关于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发出的

《关于提请召开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 会的函》， 具体内容如下：“公司监事会

于近日收到监事闻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行，本公司控股股东杭州鼎胜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提名张伟刚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鉴于本次监事会审议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事会向董事

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后认为： 监事会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事项合法

合规，提交股东会审议的提案内容属于股东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并且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该申请，并决定于2025年2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2月11日披露

的《关于补选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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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等发出。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3名独立董事均出席本次

董事会，公司监事等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

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核通过关于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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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5年2月2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2月26日 11点 00分

开地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都工业园区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2月26日

至2025年2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已经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25年2

月11日刊登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76 鼎胜新材 2025/2/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2月25日前(上午9：00一11：00，下午13：00一16：00)。

（二）登记地点：江苏镇江京口工业园区公司证券部。

（三）登记办法

1、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信函、传

真方式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原件。

2、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参与现场会议，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

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信函或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并与公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

登记成功。 公司不接受股东电话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玲、张潮

联系电话：0511-85580854

传 真：0511-88052608

电子邮箱：dingshengxincai@dingshengxincai.com

邮 编：212141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2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代码：002175� �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智造 公告编号：2025-001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价异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股价异常波动情况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

（2025年2月6日、2025年2月7日、2025年2月1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相关情况说

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不存在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4、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询问，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

无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说明

1、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预计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则，公司不存在需强制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 目前正在进行2024年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公

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未公开的年度业绩信息。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东方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76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3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 ）于2025年02月10日14:50召开，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2月10日（星期一）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02月1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2月10日09:15一09:25，09:

30一11:30，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02月10日09:15一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506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朱俊翰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04,159,520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31.306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6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201,131,82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84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计574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3,

027,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3%。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7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3,

033,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5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邀请的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

律师、孙瑞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理人审议通过了决议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842,5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8447%；反对195,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956%；弃权12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9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16,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9.5504%；反对19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4313%；弃权121,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018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631,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7415%；反对409,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006%；弃权11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578%。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505,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82.6048%；反对40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3.5021%；弃权118,1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3.893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长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7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9.5089%；反对4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14.3864%；弃权19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10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37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8.1580%；反对46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5.3349%；弃权197,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5071%。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朱堂福先生、朱俊翰先生合计所持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200,925,920股，在

审议该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会主席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3,472,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6634%；反对47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317%；弃权214,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1050%。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34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77.3438%；反对4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5.5920%；弃权214,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7.064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金尚舆律师、孙瑞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正策（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368� � � � � �证券简称：柳药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3

转债代码：113563� � � � � �转债简称：柳药转债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广西南宁柳药药业有限公司、广西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分别简称“南宁柳药”“桂中大药房” ），均为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合

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以下简称“下属控股子公司” ），不涉及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公司在2025年1月新增担保金额合计6,425.56万元，解

除担保金额合计7,119.52万元。 截至2025年1月31日， 公司实际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73,

542.36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南宁柳药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基本情况

2025年1月，为支持下属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公司就下属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等事项合计新增6,425.56万元的担保，同时解除担保金额合计7,119.52万元。 2025年1月，公司为下属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公司

南宁柳药*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1,425.56

桂中大药房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5,000.00

注：被担保人名称后加*号的公司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4年5月17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内为下属子公

司提供担保、子公司间相互担保以及子公司为公司担保的总额度合计不超过65亿元。 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各

被担保人（含授权期限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公司）内部之间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前提下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

额度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

3、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均为日常担保，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已实际提供担保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南宁柳药 300,000.00 138,542.36 161,457.64

桂中大药房 90,000.00 35,000.00 55,0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西南宁柳药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10005751220X6

成立日期 2012-11-16

住所 南宁市国凯大道7号

法定代表人 唐春雪

注册资本 1,980万元

经营范围 药品批发；医疗器械销售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3%的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9,464.06 315,303.27

负债总额 352,468.32 280,203.75

资产净额 36,995.74 35,099.53

营业收入 381,760.88 495,093.77

净利润 1,896.21 1,659.11

2、广西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200732196272U

成立日期 2001-09-19

住所 柳州市鱼峰区官塘大道68号

法定代表人 肖俊雄

注册资本 15,130万元

经营范围

药品零售；医疗器械销售；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中医诊所服务；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等

与上市公司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万元）

项目

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1,319.50 201,162.57

负债总额 112,798.88 124,445.40

资产净额 88,520.62 76,717.17

营业收入 241,494.78 284,580.14

净利润 11,671.20 14,913.07

截至目前，上述被担保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限：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合计6,425.56万元

4、担保范围：依据主合同约定的授信本金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

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等

5、是否有反担保：否

6、其他说明：南宁柳药的其他股东方未按照其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日常资金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担保风险安

全可控，且担保金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被担保人的其他少数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但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等方面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够及时掌握其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

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在综合考虑业务发展需要、融资需求、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的基础上

做出的合理预估，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 各被担保人经营状

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足够的偿还债务能力，其融资款项由集团总部统一管控，公司能够充分掌控被担

保人的现金流向，对其日常经营风险及财务风险能够有效控制。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1月31日，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3,542.36万元，占公司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28.69%。 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63� � � � � � � �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25-0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邱坚强先生的通知，获悉邱坚强先

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邱坚强 是

53,000,000 14.75% 1.97%

2022年2月24

日

2025年2月

7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0 2.78% 0.37%

2022年9月23

日

2025年2月

7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63,000,000 17.53% 2.34%

2、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是，

注明限

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邱坚强 是

52,850,

000

14.70% 1.96% 否 否

2025年

2月6日

2028年

2月4日

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个人需

求

合计

52,850,

000

14.70% 1.96%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暨

累计被质

押数量

累计

被标

记数

量

合计占

其所持

股份比

例

合计占

公司总

股本比

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合计数

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合计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邱光和 413,339,300 15.34% 0 0 - 0.00% 0.00% 0 0.00% 0 0.00%

邱坚强 359,442,552 13.34%

146,930,

000

136,

780,000

- 38.05% 5.08%

136,

780,000

100.00% 199,631,914 89.66%

森马集团有

限公司

336,000,000 12.47% 0 0 - 0.00% 0.00% 0 - - -

周平凡 250,010,155 9.28% 0 0 - 0.00% 0.00% 0 0.00% 187,507,616

75.00

%

戴智约 247,957,448 9.20% 0 0 - 0.00% 0.00% 0 - - -

邱艳芳 169,007,600 6.27% 0 0 - 0.00% 0.00% 0 - - -

合计

1,775,757,

055

65.91%

146,930,

000

136,

780,000

- 7.70% 5.08%

136,

780,000

100.00% 387,139,530 23.62%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股东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股份风险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

强制过户风险。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

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的股份质押情况

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5056� � � � � � � �证券简称：咸亨国际 公告编号：2025-006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星璜巷101号咸亨科技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606,60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39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来兴先生主持会议。 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全体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北京市中伦

（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叶兴波先生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阮萍女士、冯正浩先生、张长瑞先生、方莉女

士列席了会议；财务总监丁一彬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0,575,806 99.9890 23,501 0.0083 7,300 0.0027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特别决议议案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舒伟佳、李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咸亨国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

202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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